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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表

	（重点对象产业就业帮扶）

	序

号
	乡镇
	2025年
脱贫户户数
	补助金额
（万元）
	备注

	1
	均溪镇
	228
	16.7
	

	2
	华兴镇
	119
	8.7
	

	3
	石牌镇
	161
	11.8
	

	4
	屏山乡
	135
	10
	

	5
	济阳乡
	70
	5.1
	

	6
	吴山镇
	93
	6.8
	

	7
	谢洋乡
	79
	5.8
	

	8
	武陵乡
	123
	9
	

	9
	桃源镇
	113
	8.3
	

	10
	上京镇
	125
	9.2
	

	11
	太华镇
	296
	21.7
	

	12
	建设镇
	192
	14.1
	

	13
	广平镇
	238
	17.5
	

	14
	奇韬镇
	101
	7.5
	

	15
	文江镇
	181
	13.3
	

	16
	梅山镇
	195
	14.3
	

	17
	湖美乡
	123
	9
	

	18
	前坪乡
	57
	4.2
	

	19
	东风农场
	26
	2
	

	20
	农业农村局
	
	75
	雨露计划

	
	合计
	2655
	270
	


关于2026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方案

（2026年4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97号），此次下达我县补助资金共计270万元。

按照资金文件要求，关于支持重点对象产业就业帮扶资金270万元，建议：安排195万元按照脱贫户户数因素法分配至各乡（镇），用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重点帮扶对象5户以上）带动脱贫户发展生产、稳定就业，每带动1户补助5000元，每个经营主体（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重点帮扶对象自主经营、自主创业，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农家乐”）、森林旅游、电子商务、流通配送等项目，每户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0元；支持各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重点帮扶对象就地就近就业，每吸纳1个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半年以上）补助5000元（详见附件1）。安排75万元用于实施“雨露计划”，对重点帮扶对象家庭中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元标准给予补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半学年的按 3000元补助，不满半学年的按1500元补助;享受上述政策的同时，重点帮扶对象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职业教育资助政策。
